


巩义市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

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的指导意见 (试行)

为支持我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,根据

«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‹关于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

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的意见›的通知»(厅字 〔２０２２〕３４号)、

«中国银监会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

权抵押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» (银监发 〔２０１６〕２６号)和

«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‹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

市试点工作方案›的通知» (自然资办函 〔２０２３〕３６４号)等文

件精神,结合我市实际,现就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

权抵押贷款工作制定指导意见.

一、工作目标与基本原则

(一)工作目标

进一步推进我市城乡体制改革,全面激活农村土地资产,加

快释放改革红利,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抵押融资体系,强化

金融服务对改革试点的支撑作用.

(二)基本原则

１．坚持市场化运作和政策引导相结合.以市场化为导向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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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政策扶持为支撑,完善激励机制,充分调动和激发借贷双方积

极性和创造性.

２．坚持合法合规原则.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地方规

定的前提下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;同

时,应维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,当债务履行期届满,抵押人未能

受偿或借款人未能清偿,应通过经济、法律等多种方式确保金融

机构抵押权实现.

３．坚持诚实守信原则.借款人向金融机构告知抵押物信息,

必须全面、准确、真实,不允许任何欺瞒、虚假行为.

４．坚持风险可控原则.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集体经营性建

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抵押:权属不清或存在争议的;司法部门依法

查封的;被依法纳入拆迁征地范围的;擅自改变用途的;以及其

他不得办理抵押的情形.相关单位要积极创造条件,加快实施,

同时也要稳步推进,特别是要对贷款的定向使用进行监管,加强

风险控制.

二、政策概念

１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,是指依法取得并在国土空间

规划或村庄规划中确定为工矿仓储、商服、旅游等用途的存量农

村集体建设用地.

２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,是指抵押人

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,不改变土地用途的条件下,将入市后依法

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担保,由其本人或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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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方向银行申请的借款业务及其他信用业务.

三、操作流程

１．符合借款条件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、个人提出贷

款申请.借款人所提供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必须在

巩义市域范围内,已入市流转并经资源规划部门备案的集体经营

性建设用地使用权,必须提供出让合同、租赁合同、付款凭证等

入市流转证明材料.

２．金融机构调查借款人经营及资信情况,审查借款人风险、

资产、信用等级及贷款真实用途.

３．对抵押物价值按市场化进行评估,由金融机构确认.

４．审议确定期限、金额,签订抵押贷款合同.

５．办理抵押登记手续.借款申请人在资源规划部门办理抵

押登记手续,资源规划部门应出具他项权证.

６．发放贷款.金融机构按照贷款流程发放贷款.

７．贷后管理.金融机构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督,贷款资金

必须用于生产经营.同时,定期核对权属信息,确保抵押贷款安

全真实有效.

８．到期回收贷款.贷款逾期的依法进行处置.

四、政策支持与服务保障

(一)建立信贷激励机制.市金融服务中心将农村集体经营

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纳入我市对金融机构的年度考核,并

将年度综合考评结果及时反馈市财政部门,作为相关财政金融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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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参考依据.

(二)完善政策服务措施.资源规划部门要根据业务开展需

要开设业务咨询窗口,为企业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、个人贷款提

供好服务.

(三)落实风险防控措施.出现不良贷款,相关金融机构在

处置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时,市法院要认真梳理集体土地诉讼流

程,在诉讼保全、评估、执行环节做好对接服务,确保执行实

效.同时涉及的镇政府 (街道办)要做好与市法院及各金融机构

的工作配合,形成合力,把风险降到最低.

五、其他

１．本意见所指金融机构是市内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.

２．各金融机构自行制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

押贷款操作办法细则并负责实施.

３．本指导意见由市金融服务中心、巩义银保监组负责解释,

自发文之日起实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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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主办:巩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督办:政务联络科 (城建交通)

　巩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３年１０月２７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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